
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小学图书馆委员会

                                     

关于开展2008学年度—2009学年度全国中小学图书馆
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活动的函
                                                                 中小图【2010】01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有关中小学图书馆管理部门：
为了总结和交流中小学图书馆建设、管理、服务和图书馆教育活动等方面的经验，表彰先进，以进一步推动中小学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学校图书馆在配合基础教育改革、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的应有作用，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小学图书馆委员会将于今年继续开展两学年一度的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活动。现将开展2008学年度—2009学年度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活动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与要求
（一）、中小学图书馆工作先进集体的评选对象与要求
1、2008学年度—2009学年度期间，在开展中小学图书馆的建设、管理、读者服务和教育活动等工作中取得显著实绩的中小学图书馆（包括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图书馆，下同）；
2、2008学年度—2009学年度期间，在开展中小学图书馆的建设、管理、研究和组织指导图书馆教育活动等工作中取得显著实绩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县、市）负责中小学图书馆管理与研究的教育部门（或机构）。
（二）、中小学图书馆工作先进工作者的评选对象与要求
1 、2008学年度—2009学年度期间，在开展中小学图书馆建设、管理、研究、读者服务和教育活动等方面取得显著实绩的中小学图书馆在编在职的工作人员；
2、2008学年度—2009学年度期间，在开展中小学图书馆建设、管理、研究和组织指导图书馆教育活动等方面取得显著实绩的分管图书馆工作的学校有关负责人，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教育部门分管或从事中小学图书馆管理、研究工作的有关负责人或工作人员。
二、评选办法
（一）、由学校（单位）或个人认真书面总结2008学年度—2009学年度期间中小学图书馆工作的实绩与经验，报送地区（县、市）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主管部门评选确定后，填写中小学图书馆工作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申报表。
   书面总结材料在报送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同时，请发送至本会网站：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协作网 www.co-library.com 。
（二）、推荐名额
1、先进集体的推荐名额
每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小学图书馆工作先进集体的推荐名额的总数，原则上按照以下比例确定：根据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建有图书馆的小学学校总数的1.5-2.5%和建有图书馆的中学学校总数的2-4%加以确定。
2、先进工作者的推荐名额
每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小学校图书馆先进工作者推荐名额的总数，原则上按照每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的建有图书馆的学校总数的2%的比例推荐上报。
3、中小学图书馆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以基层学校为主，其名额原则上分别不低于推荐总数的90%。
如需增加推荐名额，须另行申请。
三、其他
（一）、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将推荐报送的中小学图书馆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申报表、名单汇总表（包括序号、省市、学校或单位名称、姓名），于今年6月10日前寄送我会。
(二)、对获得中小学图书馆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称号的学校（单位）和个人，由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小学图书馆委员会颁发证书予以表彰，并在相关媒体上予以公布。对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的经验资料加以汇编，进行交流。
（三）、有关评选活动的具体要求和安排、评选申报表等的下载、工作总结资料的撰写要求及报送等，可登录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协作网www.co-library.com查看或下载。
（四）、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35号教育部教学仪器研究所协调中心
邮编：100080    电话：010—82397023    电子邮箱：zxx_tsg@163.com
网站：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协作网www.co-library.com
特此通知。
中国图书馆学会中小学图书馆委员会
2010年4月20日
附一：
说       明
一、书面总结资料的文字数量一般为：学校（单位）在1500-2000字内，个人在1200-1500字内。
二、为了宣传中小学校图书馆先进集体的工作实绩与经验，为广大中小学图书馆提供馆际交流与合作的便利，我会将在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协作网www.co-library.com上发表中小学校图书馆先进集体的工作总结材料。因此，中小学校图书馆先进集体的工作总结材料，除了要求反映2008学年度—2009学年度期间的实绩与经验之外，还需在实绩与经验之前增加以下内容（增加的内容文字量在600-1000字内）：
1、学校图书馆的建立时间和发展过程概述；
2、学校图书馆的现状概述（包括馆舍、设施、书刊资源、人员等）；
3、有条件的学校，尽可能请提供反映学校图书馆风貌或工作的电子照片1-3张。
   我会网站上将提供以上内容资料的体例样本和照片样张，供学校参考。
附二（1）：
2008学年度—2009学年度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先进集体
申  报  表
省（自治区、直辖市）          （中小学校使用）
	学  校
	
	电  话
	

	地  址
	
	邮  编
	

	校  长
	
	馆  长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图书馆工作实绩概述


	学校意见
（章）
     2010年   月  日         
	省（自治区、直辖市）
教育部门意见
（章）
     2010年   月  日
	学会意见
（章）
    201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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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2）：
2008学年度—2009学年度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工作先进集体
申  报  表
省（直辖市）                  （教育管理部门使用）
	单 位
	
	电 话
	

	地  址
	
	邮 编
	

	单位负责人
	
	电子邮箱
	

	工作实绩概述


	学校意见
（章）
     2010年   月  日         
	省（自治区、直辖市）
教育部门意见
（章）
     2010年   月  日
	学会意见
（章）
    201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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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三：
2008学年度—2009学年度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先进工作者
申  报  表
省（直辖市）
	姓 名
	
	性 别
	
	学 历
	
	政治面貌
	

	职 称
	
	职 务
	
	年 龄
	
	联系电话
	

	学校（单位）

	地   址
	

	电子邮箱
	 邮   编
	

	图书馆工作实绩概述


	学校意见
（章）
2010年   月  日         
	省（自治区、直辖市）
教育部门意见
（章） 
2010年   月  日         
	学会意见
（章）
201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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